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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

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他自然人钱少芝、李爱国、曾鸿志、

陈明霞与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 28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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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乔治白、上市公司、公司、

发行人 

指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池方燃、陈永霞、池也、陈良仁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与池方燃、陈

永霞、池也、钱少芝、李爱国、曾鸿志、

陈明霞关于浙江乔治白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转让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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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池方燃先生、陈永霞女士、池也女士与陈良仁先生。池方

燃先生、陈永霞女士、池也女士与陈良仁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1、池方燃：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6196402****** 

住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十八家路公管宿舍 2单元 302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2、陈永霞女士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6196408****** 

住所：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道滨江大道西江月大楼 6单元 302 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3、池也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6199008****** 

住所：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道滨江大道西江月大楼 6单元 302 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4、陈良仁 

性别：男 

国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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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号码：G30195*** 

国内住所：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道华侨新村 4幢 301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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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理顺产权关系，加强对投资标的股权

管理的需要，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本次股份受让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池方燃先生、陈永霞女士及池也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受让温州乔治白制衣

所持乔治白股份并出具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证监会公告[2015]18 号文和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相关法规，自本人签署转让协议之日起六个月内，保证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共同实际控制人池方燃、

陈永霞、陈良仁和池也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乔治白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乔治白

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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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陈永霞女士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 15,84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464%）；信息披露义务人中

陈良仁先生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48,06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13.544%）。2015 年 9 月 2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池方燃、陈永霞、池

也三人及其他自然人钱少芝、李爱国、曾鸿志、陈明霞与温州制衣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按照转让协议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前后股份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池方燃 0 0.000 19,570,000  5.515 

陈永霞 15,840,000  4.464 25,690,000  7.240 

池也 0 0.000 10,000,000  2.818 

陈良仁 48,060,000 13.544 48,060,000 13.544 

注：池也系池方燃和陈永霞的女儿，陈良仁与陈永霞系兄妹关系。 

变更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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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协议的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股份转让方：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 

股份受让方：池方燃、陈永霞、池也、钱少芝、李爱国、曾鸿志、陈明霞 

（一）目标股份 

    本次协议转让的目标股份为温州制衣持有的乔治白 94,122,000 股（占总股

本比例为 26.52%）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二）股份转让价款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4.00】元/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

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肆拾捌万捌仟】元（小写：【376,488,000】元）。各方

均确认，不会因乔治白的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分红送转股等因素调整目标股份

转让价款及总额。 

受让方受让股份数量及价款分别如下： 

序号 
转让

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转让价款（元） 

1 

温州

制衣 

池方燃  19,570,000  5.515%        78,280,000  

2 陈永霞 9,850,000  2.776%        39,400,000  

3 池也 10,000,000  2.818%        40,000,000  

4 钱少芝 29,560,000  8.330%       118,240,000  

5 李爱国 9,850,000  2.776%        39,400,000  

6 曾鸿志 10,372,000  2.923%        41,488,000  

7 陈明霞 4,920,000  1.386%        19,680,000  

合计 94,122,000  26.524% 376,4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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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两年内，受让方分别按上述金额向转让方指

定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四）目标股份交割 

    目标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依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已经完成交割

前应完成的与转让有关的通知、公告等全部手续；在上述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

起 3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交割手

续，将目标股份登记在受让方名下。 

（五）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经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及受让各

方签署后生效。 

    本协议一经生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上市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四、目标股份存在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温州制衣持有公司股份 94,122,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6.52%；温州制衣已质押公司股份 51,150,000 股，占温州制衣所持公

司股份的 54.34%，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1%。质押的具体情况为：温州制衣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11,750,000股质押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2015年5月7日实施的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而补充质押 5,875,000 股；2014 年 10 月 14 日，温州乔治白制

衣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1175 万股质押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因 2015年 5月 7日实施的 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而补充质押 5,875,000

股；2015 年 1 月 6 日，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10,600,000 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 2015 年 5 月 7 日实施的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而补充质押 5,3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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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申请，温州制衣首发限售期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温州制衣全部股

份于 2015年 7月 28日上市流通。 

温州制衣需解除上述质押后方可办理本次协议转让事宜。  

截至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上述内容之外，目

标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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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个月内没有买卖乔治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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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 

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与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以及本人所代表的

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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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 公 司

名称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温州市 

股票简称 乔治白 股票代码 002687 

信息 披 露

义务 人 名

称 

池方燃、陈永霞、池也

及陈良仁 

信息披露

义务人注

册地 

 

拥有 权 益

的股 份 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

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 披 露

义务 人 是

否为 上 市

公司 第 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 变 动

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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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披 露

义务 人 披

露前 拥 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 量 及

占上 市 公

司已 发 行

股份比例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控股股东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94,122,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为 26.524%，陈良

仁持有本公司 48,06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为 13.544%，

陈永霞持有本公司 15,8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为

4.464%。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池方燃与其妻陈永霞、妻兄陈良

仁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控制本公司 44.532%股份。 

本次 权 益

变动后，信

息披 露 义

务人 拥 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 量 及

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池方燃先生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 19,570,000 股，持股比例为 5.515%；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永霞女士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5,690,000 股，持股比例为

7.24%;信息披露义务人陈良仁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48,060,000 股，持股比例为 13.544%；信息披露义务人池也

女士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2.818%。 

四位实际控制人合计直接持有并控制上市公司 103,32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9.117%。 

信息 披 露

义务 人 是

否拟 于 未

来 12 个月

内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 

信息 披 露

义务 人 在

此前6个月

是否 在 二

级市 场 买

卖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

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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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股 东

或实 际 控

制人 减 持

时是 否 存

在侵 害 上

市公 司 和

股东 权 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 股 东

或实 际 控

制人 减 持

时是 否 存

在未 清 偿

其对 公 司

的负债，未

解除 公 司

为其 负 债

提供 的 担

保，或者损

害公 司 利

益的 其 他

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 权 益

变动 是 否

需取 得 批

准 

是  □        否  √ 

是否 已 得

到批准 

是  □        否  □ 

注：本次协议转让不需要经过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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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池方燃 

 

陈永霞 

 

池也 

 

陈良仁 

 

   

签署日期：2015 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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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3、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乔治白董

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吴匡笔、孔令活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联系电话：0577-63722222-105 

联系传真：0577-6372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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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

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池方燃 

 

陈永霞 

 

池也 

 

陈良仁 

 

 

   

签署日期：2015 年 9月 28日 

 




